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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3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7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》，拟以 4.95

亿元现金购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康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康富科技”，证券代码 834262）100%股权。8 月 24 日，你公司

披露公告，拟终止前述重大资产重组，调整为以 2.36 亿元现金购买

康富科技 51%股权，调整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、请公司结合重组事项筹划情况，说明公司筹划本次交易的背

景、终止重组并调整交易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公司最近 12 个

月相关资产购买情况以及未来 12 个月有否收购康富科技剩余股权的

计划或安排。 

2、截至目前，泰豪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豪集团”）持有

公司 13.47%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泰豪集团

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豪科技”，股票代码为 600590）

第二大股东，泰豪集团、泰豪科技董事长均为黄代放，康富科技 2019

年 4 月收购济南吉美乐电源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美乐电源”）

的交易对方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豪军工”）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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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豪科技的子公司，康富科技实际控制人洪小华 1998 年至 2009 年在

泰豪科技任职至公司副总裁。此外，泰豪集团 2018 年末向康富科技

2,600 万元债务提供担保。 

（1）请公司结合前述事项，说明泰豪集团向康富科技提供担保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洪小华持有康富科技股权有无代持情形，本次交易是

否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的依据是否充分。

请律师、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对于本次交易，除已披露的协议外，公司是否与泰豪集团、

康富科技以及洪小华等主体存在其他协议或者利益安排。请律师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截至 2018 年 6 月末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.70 亿元，本次交

易共需支付现金 2.36 亿元。根据约定，公司应于董事会审议完成本

次交易事项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交易对价的 50%，应于标的资产交割

日起 180 日内支付另外 50%交易对价。公告显示，公司已向交易相关

方支付 1 亿元预付款。 

（1）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，并说明本次交易

对公司货币资金使用、资产负债率以及财务费用的影响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公司说明在董事会

审议后 30 日内拟支付 50%交易对价、截至目前已支付 1 亿元预付款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相应预付款有否商业实质，公

司如何确保资金安全。此外，请说明前述预付款的支付时间、支付对

象以及相关预付款约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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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确认一定金额的商誉。

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形成商誉的计算过程、金额和确认依据、对上市

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商誉减值风险。 

5、2019 年 7 月 26 日，公司与洪小华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

洪小华将康富科技 29.16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（但是洪小华就本次交

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）、提名和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委托公司行使。

请公司说明前述协议是否仍然有效，说明前述协议对康富科技审议本

次交易的具体影响。 

二、关于评估定价与业绩承诺 

6、本次交易康富科技每股转让价格为 7.09 元，较 2018 年 6 月

康富科技第三次股票发行时每股 4.50 元的发行价格增长 57.55%。

2018 年 11 月，泰豪银科将持有的康富科技 1,000 万股股份以 2,436

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洪小华，每股转让价格为 2.436 元。2018 年 12 月

至 2019 年 5 月期间，洪小华分别与 6 家做市商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，受让 6 家做市商持有的康富科技股份共计 285.10 万股。 

（1）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与康富科技 2018 年 6 月股票发行

价格、泰豪银科 2018 年 11 月股票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。此外，请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与洪小华

回购股份实际价格的差异情况及其合理性。 

（2）除前述对比外，请说明康富科技最近三年增资价格或股权

转让价格相较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如存在较大差异，

请说明原因与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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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结合康富科技在股权系统终止挂牌前 6 个月的市值和流

动性、股票交易价格等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，是否存在

定价高估的情形。 

7、交易对方承诺康富科技 2019 年、2020、2021 年净利润分别

不低于 3,300 万元、4,200 万元、5,100 万元。康富科技 2017 年、2018

年、2019 年前 5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1,543.42 万元、2,562.93 万元、

1,005.06 万元。康富科技主营高效环保发电机及船电集成系统解决方

案,其发电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柴油发电机组。数据显示，近年来全球

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业年复合增长率仅 5%，我国柴油发电机组市

场增速放缓,市场需求下降。请公司结合康富科技行业发展情况、截

至目前最新经营数据、在手订单情况及执行情况等，说明康富科技承

诺前述承诺业绩、收益法预测收入的依据及可实现性，说明承诺业绩

较历史业绩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、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采用现金补偿，洪小华将其持有的康富科

技 49%股权出质给公司作为全体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担保。

请公司说明在康富科技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况下，前述质押股权的价

值是否足以保障相应补偿义务，公司保障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的措施是

否充分。 

三、关于交易标的 

9、康富科技于 2019 年 4 月与泰豪军工签署协议，以现金 7,000

万元收购其持有的吉美乐电源 100%股权，前述收购于 2019 年 5 月完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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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吉美乐电源 100%股权交易作价占康富科技 2018 年末净资产

的比例为 46.71%，请公司结合收购吉美乐电源对康富科技资产负债

结构、盈利能力的影响，说明前述收购对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的主要

影响。 

（2）请结合交易筹划情况，说明康富科技收购吉美乐电源与公司

本次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请说明 2019年 5月以来康富科技对吉美乐电源的整合情况，

能否实现有效的整合，公司短期内又跨行业收购康富科技控股权，是

否面临较大的整合风险，请说明公司加强整合、保证康富科技核心管

理及技术人员稳定性的应对措施，并充分提示相关整合风险。 

10、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一季度，康富科技毛利率分别为

14.01%、20.38%、15.76%，收益法评估时康富科技预计毛利率每年

均保持在 22%以上。 

（1）请公司说明康富科技历史毛利率变化较大的原因，说明收益

法评估使用的预计毛利率指标是否合理，相应预测依据是否充分，请

评估机构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毛利率保持在 30%左右，高于康富科技

毛利率水平，请公司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，说明是否

有助于改善公司盈利能力。 

11、康富科技年报显示，康富科技 2016 年至 2018 年研发费用资

本化金额分别为 358.25 万元、334.63 万元、685.11 万元，请公司说

明 2018 年资本化金额较 2017 年增长 104.74%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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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富科技研发费用资本化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请会计

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2、康富科技原为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，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

披露的康富科技财务数据、历史沿革等主要信息与康富科技挂牌期间

信息披露是否一致，如存在差异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康富

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是否存在被采取行政处罚、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，

如存在，说明相应情形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19 年 9月 1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 日 

 

 


